附件2

考核内容要点

（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）
	序号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考核要点

	1
	食品安全
组织领导
	100分
	组织分工、报告工作、研究部署、贯彻落实重要会议文件等。

	2
	食品安全
协同配合
	
	落实工作机制、反馈征求意见、参加会议活动、报送数据、风险交流、信息通报、新闻宣传等。

	3
	食品安全
履职情况
	
	省定目标完成情况、年度工作完成情况、成员单位职能职责履行情况等。

	4
	加分项
	≤10分
	在监管工作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、推进社会共治等方面形成创新性示范经验做法，以及在重大活动保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；受到上级党委政府或部门表彰奖励，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被加分等。

	5
	减分项
	
	行业系统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舆情事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、被通报约谈、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被减分、上年度考核发现问题未整改到位等。


有关说明：
1.具体考核指标及分值根据年度重点工作进行调整，由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方案及其细则中明确。
2.减分项分值在当年食品安全工作考核方案及其细则中明确。
